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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條例》 (第 41 3 章 )  

 

修例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 

《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的最新要求 

 

引言 

 為實施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 (《防污公約》 )的

最新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根據《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條例》

(第  4 13  章 ) (《條例》 )第  3  和  3 A  條訂立以下規例：  

 ( a )  載於附件  A  的《 20 1 9  年商船 ( 防止油類污染 ) ( 修訂 ) ( 第  2  號 )

規例》；以及  

 ( b )  載於附件  B  的《 20 1 9  年商船 ( 防止廢物污染 ) ( 修訂 ) ( 第  2  號 )

規例》。  

背景 

2 .  《防污公約》旨在保護海洋環境和減少船舶營運造成的污染，並於

1 9 73  年獲得通過，於 1 98 3  年在全球生效。其六份附則規管船舶排放不同  

污染物  1。本港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實施《防污公約》的要求。  

                                                 
1
  《防污公約》附則規管多類物質如下：  

 

附則 I：  《防止油類污染規則》；  

附則 I I：  《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控制規則》；  

附則 I I I：  《防止海運包裝有害物質污染規則》；  

附則 I V：  《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規則》；  

附則 V：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規則》；以及  

附則 V I：  《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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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 I )  防止船舶油類污染 

3 .  《防污公約》附則  I 載列有關船舶排放油類或油類混合物的要  求，以  

防止因船舶操作或意外排放而導致油類污染。例如，附則  I 規定船上必須設

有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液艙，並載明液艙的容量。此  外，油類殘餘物 (油類

淤  渣 )液艙的喉管不得直接駁至船外，以免有未經處理的油類殘餘物 (油類  

淤  渣 )排 放 入 海 。 附 則  I 所 載 的 要 求 藉 《 商 船 (防 止 油 類 污 染 )規 例 》

(第  4 13 A 章 ) (《油類污染規例》 )在香港實施，並適用於所有香港船舶及  

正在香港水域內的非香港船舶。  

4 .  是次立法建議就總噸位 4 00  噸或以上的船舶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液艙

的相關管道，以及其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處置方式，訂明要求，以實施

附  則  I
2有關處置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最新要求。總噸位  40 0  噸或以上的

船舶，必須設有指定油泵以便處置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而排放油類  

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管道布置，亦必須能令艙底水 3免受污染。  

5 .  至於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處置方式，總噸位達  4 00  噸或以上的船

舶，可透過經批准的方式處置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包括使用適宜用以燃

燒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焚化爐或輔助鍋爐。我們須修訂《油類污染  

規例》以納入上述最新要求。  

( I I )  防止船舶廢物污染 

6 .  《防污公約》附則  
V 旨在杜絕從船舶及固定式或浮式海洋平台排放  

廢  物  
4入海，並減低排放入海的廢物數量和對環境的影響。附則  V 訂明在何

種情況下可從船舶排放廢物入海，以及在該等情況下排放廢物時須符合的技

術要求，而在該等情況下排放廢物入海的詳情須記錄在船上備存的廢物記錄

簿內。本港藉《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規例》 (第 4 13 O 章 ) (《廢物污染規例》 )  

                                                 
2
  相關要求經國際海事組織第 M E P C . 2 6 6 ( 6 8 )號決議案產生並於 2 0 1 7 年全球生效。  

 
3
  艙底是船舶的最低部分。如機器出現滲漏或各機器艙進行維修工程，便可能有液體流入

艙底各個部分，形成艙底水。  

 
4
  根據附則  

V，廢物包括船舶在正常操作過程中產生的、遭不斷或定期棄置的所有食物  

廢棄物、起居廢棄物及操作所致廢棄物、塑料、貨物殘餘物、焚化爐灰燼、食油、漁具

及動物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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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附則  
V 的要求，並適用於在世界各地的香港船舶及在香港水域的  

非香  港船舶。  

7 .  是次立法建議旨在納入國際海事組織有關對海洋生態有害物質的分類  

方  法和廢物排放紀錄的最新要求 5。扼要而言，為協助各國政  府、船舶及港口

營運商實施附則  
V  的要求，國際海事組織制訂了一套強制性準則以供鑑定若

干物質是否對海洋環境有害，並把該套準則彙合成附則 V 的附錄  
I (附錄  

I )，

以便付運人和海員作參考之用。此外，國際海事組織已就船上每次排放或焚

化廢物所須備存的紀錄，增訂若干要求。根據新要求，船舶於每次排放或焚

化廢物時，均須記錄更多資料 6。我們會把這些新要求納  入《廢物污染規

例》，並直接提述附錄  I，以使《廢物污染規例》能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與 

國際海事組織的相關要求保持一致。  

有關規例 

《2 01 9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8 .  《 2 0 19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落實經修訂的 

《防  污公約》附則 I 有關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液艙和棄置油類殘餘物 (油類

淤渣 )的要求。  

《2 01 9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9 .  《 2 01 9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落實經修訂的 

《防  污公約》附則 V 有關排放固體散裝貨物殘餘物，以及在廢物紀錄簿內  

紀錄保存責任的要求。  

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1 0 .  《防污公約》的要求屬技術性質，國際海事組織會不時予以更新。我們

參照把其他海事相關國際公約所載要求納入本地法例的一貫做法，已於適當

                                                 
5 相關要求經國際海事組織第 M E P C . 2 7 7 ( 7 0 )號決議案產生並於 2 0 1 8 年全球生效。 

 
6 舉例而言，船舶在排放或焚化廢物時所處位置，必須以經緯度記錄在案。在排放貨物 

殘餘物時，由於排放時間長，因此必須記錄船舶在排放開始時和結束時所處的位置。 

船舶在排放廢物至接收設施並取得收據後，亦須保存該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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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例如直接提述附錄  I )，令本地法例能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盡量與時並進 7。  

立法程序時間表 

11 .  有關規例將於 2 01 9 年 1 0 月 11 日刊憲，並於 2 0 19 年 1 0 月 1 6 日提交

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建議的影響 

1 2 .  實施《防污公約》有關防止船舶油類污染及廢物污染的最新要求，有助

保護環境和促進海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營運商、船長及船東均已清楚知悉

經修訂的要求，並應已遵從有關要求處理。  

1 3 .  建議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  

《條例》及其現行規例的現有約束力，對經濟、財政、公務員、生產力、  

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  

公眾諮詢 

1 4 .  我們曾於 2 018 年 11 月徵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海事處轄下  

香港船隊運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委員對這項建議均表支持。  

宣傳安排 

1 5 .  我們將於 2 0 19 年 10 月 11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  

                                                 
7
  《條例》第 3 A 條賦權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訂立規例，並在該等規例以列明或直接提述

條文的形式，使不時具有效力的任何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條文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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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 6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  

甄  美  玲  女  士 (電話：  3 50 9  8 1 62 )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航運政策 )蔡  志  全  先  生

(電  話：  28 52  4 40 8 )查詢。  

 

 

 

運輸及房屋局 

海事處 

2 0 19 年 1 0 月  



附件A





附件B




